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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93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天然气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2 

 

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申请融资的公告 

 

一、 申请融资概述 

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及布局海外的战略规划，为筹措全资孙公司香港利

明控股有限公司增持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美能源”）股票所需

资金，公司（含下属全资公司）拟向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申请不超过 6.5

亿港元融资，融资主体、融资机构、融资方式的选择、融资协议签订、担保措施

（如涉及公司向借款主体提供担保）等具体事宜，同时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

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具体办理，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融资事宜实施

完毕之日内有效。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申请融资符合公司布局海外的战略规划，从长期看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境

内外协同发展，优化公司产业发展布局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、盈利能力及未来

成长能力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，本次申请融资不会给公司

带来重大财务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 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1 年 6 月 7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境

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申请融资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7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

0 票反对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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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申请融资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正常经营的需要，有利于促进

公司业务的发展，提高公司融资效率，对公司经营能够产生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

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 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（含下属全资公司）本次向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

申请融资，是为了保证公司境外投资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资金

使用安排。同时，本次融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

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（含下属全资公

司）向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申请不超过 6.5 亿港元融资，融资主体、融资

机构、融资方式的选择、融资协议签订、担保措施（如涉及公司向借款主体提供

担保）等具体事宜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具体办理，并将

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 风险提示 

因公司（含下属全资公司）本次申请融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且本

次申请融资尚需由融资机构履行相关审批程序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（含下属

全资公司）未与融资机构签署相关协议。因此，本次融资申请能否最终成功实施

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6 月 8 日 


